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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鄭根清
電話：〈082〉318823#66356
傳真：〈082〉320433
電子信箱：cgc@mail.kinmen.gov.tw

受文者：監察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產漁字第11500321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陳報補助肉品市場115年採購屠宰設備及豬隻繫

留欄屋頂改善工程費用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5年4月17日慶品字第1150000929號函。

二、貴會為配合農業部115年度「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計

畫-肉品市場設施(備)改善輔導計畫」，計畫辦理辦理屠宰

設備採購及繫留欄屋頂改善工程，本府同意補助配合款新

臺幣95萬元，請依程序辦理採購，並於115年12月20日前工

程施作完畢完成驗收後，檢具相關憑證向本府請款。

三、查貴會理事長蔡水游、常務監事許玉昭係屬「公職人員利

益衝突迴避法」第2條第1項第5款所定公職人員，本案貴會

負責屠宰地區豬隻作業，目的為供應肉類公會會員販賣以

供民生需求，認屬「禁止及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」之情

形，爰依「公職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」第25條第3項規

定副知監察院。

正本：金門縣農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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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監察院、本府產業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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